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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全食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于2013年4月24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三全

食品华南基地建设工程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注销广州全瑞食品有限公司的议

案》。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0年 1月 21日、2010年 2月 9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和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建设三全食品

华南基地建设工程项目的议案》。由于征地进展缓慢，经研究决定将“三全食品

华南基地建设工程项目” 实施地点进行变更并注销广州全瑞食品有限公司，实

施地点由广州南沙开发区西部工业园区变更为佛山市三水区中国西南水都饮料

（食品）基地 B区，实施主体将由“广州全瑞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佛山全瑞

食品有限公司” 。 

公司拟在佛山市三水区中国西南水都饮料（食品）基地 B区的投资总额约为

人民币 10 亿元, 分为三期建设。一期项目总投资 2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7,000 万元，流动资金 3,000 万元；设计产能 51,700 吨/年速冻食品的生产规

模，其中：速冻水饺 19,500 吨/年，速冻汤圆 14,300 吨/年，速冻粽子 2,700

吨/年，速冻面点 15,200 吨/年；建设周期为 2 年（原项目建设内容不变）。待

一期项目建成以后，公司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陆续进行二期、三期建设，在进行

二期、三期建设之前，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由于公司对华南基地建设



工程项目实施地点及实施主体进行了变更，公司拟与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签订

投资协议书，该协议权利义务由三全食品华南基地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主体佛山

全瑞食品有限公司履行。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3年 4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九票同意，零

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三全食品华南基地变更实施地点及注销广州

全瑞食品有限公司的议案》。 

3、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次对外投资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佛山全瑞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是郑州三全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此次对外投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三全食品华南基地建设项目； 

2、实施主体：佛山全瑞食品有限公司； 

3、项目地点：佛山市三水区中国西南水都饮料（食品）基地B区； 

4、投资总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5、建设内容：该项目分为三期建设，一期项目总投资20,000万元，其中建

设投资17,000万元，流动资金3,000万元；设计产能51,700吨/年速冻食品的生产

规模，其中：速冻水饺19,500吨/年，速冻汤圆14,300吨/年，速冻粽子2,700吨/

年，速冻面点15,200吨/年；待一期项目建成以后，公司根据市场发展情况，陆

续进行二期、三期建设，在进行二期、三期建设之前，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6、资金来源：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 

7、建设周期：一期建设周期为两年； 

8、经营范围为：速冻食品、方便快餐食品、罐头食品、糕点及其他食品的

生产、研发与销售。 

9、经营期限：20年（自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三、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1、名称：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 

2、负责人：何小玲 



3、办公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人民三路 139号  

四、投资协议书内容 

1、协议双方：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三全食品 

2、协议标的：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与公司签订《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

公司通过广州全瑞食品有限公司在佛山市三水区中国西南水都饮料（食品）基地

B 区建立三全食品华东基地，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负责协调项目用地面积约

200亩，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万元。该协议权利义务将由广州全瑞食

品有限公司履行。 

3、协议生效条件：协议经双方签署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4、履行地点：佛山市三水区中国西南水都饮料（食品）基地 B 区。 

5、违约责任：协议书生效后，双方即应受本协议条款的约束，对其任何条

款或承诺的违反均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对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给予合

理的补偿。 

6、争议解决：任何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

解决。如在协商开始日后九十天（90）天内不能解决争议，该争议应提交被告所

在地人民法院依据国家法律予以裁决。争议解决期间，除争议事项外，本协议各

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所规定的其它各项条款。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此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若该项目实施，将会有效降低公司的

物流成本，同时采购当地的原材料，降低了公司的采购成本；该基地将研发、生

产适合当地市场特点的产品，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在华南地区的市场份额，同时

本项目实现了产地与销售市场距离最小化，使项目生产的产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内投入市场，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存在的风险 

（1）资金财务风险：本项目投资总额较大，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

政策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将带来一定的资金财务风险。 

（2）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经营所用的主要原材料为肉类、面粉、蔬菜等农副产品，如果粮食



生产、蔬菜种植、畜牧业等农副产品的供求状况发生变化或价格有异常波动，将

会影响公司的生产成本和盈利水平。因此，公司存在由于主要原材料价格发生变

动而导致的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目标。 

本项目技术风险较小，投资金额较大，企业自筹资金有一定的压力；特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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